
临建字〔2020〕34号

临淄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关于印发《全区房屋建筑工程突发事件

应急预案》的通知

各建设、监理、施工单位：

为有效应对在建房屋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突发事件，最大

限度地减少在建房屋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突发事件造成的损

害，保障公众生命财产安全，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筑法》和《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等有关安全生产的

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我区建筑施工的实际情况，特制定

《全区房屋建筑工程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现印发给你们，

请遵照执行。

临淄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0年4月30日

淄博市临淄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文件



全区房屋建筑工程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为有效应对在建房屋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突发事件，最大

限度地减少在建房屋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突发事件造成的损

害，保障公众生命财产安全，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结合我区建筑施工的实际情况，特制定《建筑工程安全生产

事件应急救援预案》(以下简称预案)。

第一条 本预案适用于在我区行政区域内，在房屋建筑

工程新建、扩建、改建活动中发生的危及人员安全、导致人

员伤亡、造成经济损失或社会影响的质量安全突发事件应急

处置工作。

第二条 事件应急救授工作，应当贯彻以人为本，减少

危害；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属地为主，协同应对；政企联

动，专业处置；公开透明，正确引导的工作原则。

第三条 我区在建房屋建筑工程质量安全主要存在以下

四个方面的风险因素：在建房屋建筑工程施工露天作业、高

处作业、地下作业、有限空间作业形式多样，施工作业环境

危险，风险度高；由于工程施工自身特点，多工种、多班组

在同一区域内交叉作业普遍存在，导致在建房屋建筑工程质

量安全突发事件风险增加；房屋建筑工程相关单位安全生产

管理水平参差不齐，安全管理和教育培训责任落实不到位等

情况仍然存在。违章指挥作业、违反劳动纪律现象得不到及

时制止等均成为导致在建房屋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突发事件

发生的原因；施工作业中模板支撑体系与脚手架搭设、模板



安拆、钢筋绑扎等作业劳动强度高、体力消耗大，作业人员

在自身安全防护方面存在侥幸心理；大风、暴雨等恶劣天气

较多，尤其是进入主汛期，增加了大型起重机械倾覆、深基

坑坍塌等突发事件的风险。

上述风险因素易导致发生高空坠落、机械伤害、物体打

击、触电，脚手架与模板支撑体系坍塌，深基坑坍塌、大型

起重机械倾覆等，造成人员伤害、经济损失，甚至大规模人

员伤亡事件。还有可能造成在建房屋建筑工程周边供水、排

水、供电、供气、供热等市政管线设施损坏和交通堵塞等，

从而影响周边居民正常的生产、生活。

第四条 按照在建房屋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突发事件的危

害程度、影响范围等因素，在建房屋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突发

事件由低到高划分一般（Ⅳ级）、较大（Ⅲ级）、重大（Ⅱ级）

和特别重大（Ⅰ级）4个级别。

一般在建房屋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突发事件（Ⅳ级）：造

成3人以下（“以下”不包含本数，下同）死亡，或3人以上10

人以下重伤（“以上”包含本数，下同），或1000万元以下直接

经济损失的在建房屋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突发事件。

较大在建房屋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突发事件（Ⅲ级）：造

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10人以上50人以下重伤，或者

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在建房屋建筑

工程质量安全突发事件。

重大在建房屋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突发事件（Ⅱ级）：造成

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者50人以上100人以下重伤，或



者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在建房屋建筑

工程质量安全突发事件。

特别重大在建房屋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突发事件（Ⅰ级）：

造成30人以上死亡，或者100人以上重伤，或者1亿元以上直

接经济损失的在建房屋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突发事件。

第五条 住建局成立事件应急救援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

导小组)，分管局长担任组长，负责对全区监督工程突发事件

应急救援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质安科科长担任副组长，

成员由质安科副科长组成。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联系电话：

7187219。

第六条 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

(一)组织各方面力量处理事件相关事宜，统一指挥事件

现场的应急救援工作，控制事件蔓延和扩大，力争把事件损

失降到最低程度。

(二)根据事件发生状态，统一布置应急救援预案的实施

工作，并对应急救援工作中发生的争议采取紧急处理措施。

(三)根据预案实施过程中发生的变化和问题，及时对预

案进行修改和完善。

(四)根据需要，紧急调用各类物资、人员、设备和占用

场地。事件救援工作结束后应及时归还或给予补偿。

(五)当事件有危及周边单位和人员的险情时，组织人员

和物资疏散转移工作。

(六)配合上级有关部门和单位进行事件调查处理工作。

(七)做好稳定秩序和伤亡人员的善后及安抚工作。



(八)适时将事件的原因、责任性质及处理意见向主管部

门汇报。

第七条 应急救援所需物资、设备由事件发生企业材料

供应站负责提供（平时应做好储备），并能有效保证在应急

救援时的物资和设备的供应和正常使用。事发地点距企业材

料供应站较远的项目部，由项目部自行制定应急救援预案，

并报领导小组备案。

第八条 应急救援队员由企业管理人员、项目部管理人

员组成。当重大事件发生时，由办公室具体负责落实应急救

援队员的通知，及时赶赴现场并积极开展工作。救援后备队

由施工项目部施工人员组成，随时听从命令、服从安排。

应急救援队员分为医务组、抢险组、保卫组、事件调查

组等小组，各小组职责明确，协调工作。

第九条 重大事件发生后，事件单位(施工项目部)必须以

最快捷的方法立即将所发生的重大事件的情况报告领导小

组，并在12小时写出书面报告，事件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发生事件的工程名称、详细地点、时间。

(二)事件发生的简要经过、伤亡人数、直接经济损失和

初步估计。

(三)事件发生原因、性质的初步判断。

(四)事件抢救处理的情况和采取的措施。

(五)是否请求和需要有关部门和单位协助事件抢救和处

理。

(六)事件报告单位、报告人和时间。



第十条 领导小组接到重大事件报告后，立即报告上级

各有关部门，同时启动预案，根据事件或险情情况，立即组

织调集应急救援人员、车辆、机械设备，迅速赶赴现场。必

要时可将事件情况直接通报给临淄区公安分局或驻军及武

警部队，请求援助。

第十一条 重大事件发生后，事件发生地的工程项目部

有关部门必须严格保护事件现场，并迅速采取必要措施抢救

人员和财产。因抢救伤员、防止事件的扩大及疏通交通等原

因需要移动现场物件时，必须做出标志、拍照、详细记录和

绘制事件现场图，并妥善保存现场重要痕迹、物证等。

第十二条 应急救援处理措施。

(一)抢救方案根据现场实际发生事件情况，最大可能迅

速调集汽车吊、挖掘机、推土机等机械设备及人员、车辆迅

速投入开展抢救及突出抢救行动，调查现场情况，如有人员

失踪，立即判明方位，紧急安排技术专家根据工程特点、事

件类别，制定抢救方案，同时安排受灾群众的生活问题，必

要时请武警、消防部门协助抢救，请求公安部门配合，疏散

人群，维护现场秩序。

(二)伤员抢救立即与120急救中心和医院联系，请求出动

急救车辆并做好急救准备，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抢救。

(三)事件现场救援行动中，安排专门人员同时做好事件

调查取证工作，以利于事件处理，防止证据遗失。

(四)在救援行动中，抢救机械设备和救助人员应严格执

行安全操作规程，配齐安全设施和防护工具，加强自我保护，



确保抢救行动过程中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

第十三条 事件救援结束，有关部门和单位组织调查组，

对事件进行调查处理，调查处理必须坚持“事件原因不清楚不

放过，事件责任者和员工没有受到教育不放过，事件责任者

没有处理不放过，没有防范措施不放过”的原则。

事件调查应对事件原因进行分析、事件性质进行确定。

制定行之有效的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最后形成完

整的调查报告。调查报告应把事件发生的经过、原因、性质、

责任、处理意见、纠正和预防措施等清楚、准确、客观、全

面，经调查组全体人员签字确认后上报有关部门。

第十四条 根据条件和环境的变化及时修改和完善本预

案的内容，并组织有关人员认真学习、掌握预案的内容和相

关措施，定期组织演练，确保在紧急情况下按照预案的要求，

有条不紊地开展事件应急救援工作。

第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报请相关执法机构依据

国家、省、市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处罚；构成犯罪的，

由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 未依照本预案的规定履行事件报告职责，隐瞒、

缓报、谎报或者授意他人隐瞒、缓报、谎报的。

(二) 应急救援工作中玩忽职守或临阵逃脱，擅离职守

的；

(三) 应急救援工作中不听从指挥的；

(四) 妨碍救援工作的；

(五) 重大事件发生后，对事件的调查不予配合，或者采



取其他方式阻碍、干涉事件调查的。

(六) 在重大事件发生期间，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的。

(七) 其他任何失职、渎职行为的。

第十六条 本预案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全区房屋建筑工程突发事件应急救援领导小组成员

名单



全区房屋建筑工程
突发事件应急救援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邱大勇 区住建局党组成员、二级主任科员，

副局长

副组长：陈道波 区住建局质量安全监督科科长

成 员：常 青 区住建局质量安全监督科副科长

常慕平 区住建局质量安全监督科副科长

朱丽艳 区住建局质量安全监督科副科长

临淄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20年 4月 30日印发


